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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事法判解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 

偽造有價證劵罪之偽造要件 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88號刑事判決 

 

【實務選擇題】 
 

甲拿著偽造的消費券一千元至商店購買物品，商店老闆A不察而收受之。依實

務見解，甲應如何論罪？ 
(A)僅論以行使偽造貨幣罪 
(B)僅論以行使偽造有價證券罪 
(C)成立偽造貨幣罪與詐欺取財罪，一行為觸犯數罪名，從一重處斷 
(D)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與詐欺取財罪，一行為觸犯數罪名，從一重處斷 
答案：B 
 

 

【裁判要旨】 

按所謂偽造有價證券罪，以無製作權人意圖供行使之用，而擅自製作有價證

券為其構成要件。故無製作權人意圖供行使之用，於他人名義之空白證券上，擅

自填寫日期、金額，完成簽發有價證券行為，屬偽造有價證券（最高法院92年度

台上字第518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又私刻他人印章，偽造有價證券，並曾持向領

款，其證券內所蓋印文，為構成證券之一部，偽造印章應係偽造有價證券階段行

為，而包括於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之內，其偽造完成後持向領款，雖已達行使程

度，但此項行使行為應吸收於偽造行為之中；而行使偽造之有價證券以使人交付

財物，本即含有詐欺之性質，如果所交付之財物即係該證券本身之價值，其詐欺

取財仍屬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，不另論以詐欺取財罪；但如行使該偽造之有

價證券，係供擔保或作為新債清償而借款或延期清償，則其借款或延期清償之行

為，已屬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以外之另一行為，即應再論以詐欺取財或詐欺得

利罪（最高法院31年度上字第409號、43年度台非字第45號、90年度台上字第5416
號、107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 

【爭點說明】 

未獲得授權而以他人名義簽署本票之行為，應構成刑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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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證劵罪，理由如下： 
（一）刑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劵罪，所謂偽造行為乃指無權製作有價證劵之

人，假冒他人名義或逾越有製作權人之授權範圍，製作外觀上具有有價證劵

形式之虛偽證劵。其中逾越有製作權人之授權則係指行為人未受合法代理

權，事前未得允許、嗣後他人拒絕同意者，或雖受有合法代理權，但超過授

權範圍，越權部分仍應屬無權代理而言，均構成本罪。 
（二）我國最高法院95年第19次刑事庭決議見解亦同，其認為縱非以本人名義，而

係以代理人名義為之，對於該被偽冒之本人權益暨有價證券之公共信用造成

危害，與直接冒用他人名義偽造有價證券無異，仍應構成偽造有價證券罪。 
（三） 因此，未得他人合法授權，或於嗣後得他人同意以李四名義簽署本票，並以

代理人稱之，其行為應屬未得適法授權；行為人主觀上對上述事實明知並有

意使其發生，具有偽造故意、供行使之用的意圖，本罪不法構成要件該當，

應成立偽造有價證券罪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法第201條 

 




